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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欠薪 或累破欠基金埋單

資方為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14名前員
工的申請分三案處理。首案五人為陳美生、周
國強、張夏生、鍾國楷、鍾柳松。五人均確認
已收取遣散費，三人在公司停運後仍有上
班。當中有人另申索加班費及有薪假等，共
涉1,802,461元。

次案為洪家衍、李惠健、李奕萍、梁紹傑及林
榮坤五人索償工資、年中酬金及遣散費、加班費、
有薪年假等，經更正共索償1,618,028.32元；餘
下一案的四人為廖俊發、廖金開、吳偉龍及葉
駿榮，共涉1,077,975.37元。

逾800員工未獲發六月薪金
署理主任審裁官陳大為先處理次案五人的

申索，一度問五人涉案公司於6月24日停運，為
何申索工資的金額會計算至30日，提醒他們申

索若超於實際工時，可能會影響將來申請破產
欠薪保障基金等，一度休庭讓五人在法庭主任
協助下修改金額。另外兩案的申索者同樣當庭
修改金額。

經商討後，14名申索人稱，他們在6月24日
至30日期間一直等待公司指示，最終決定只修
訂代通知金金額，獲陳官批准，陳官另批准各
人撤回部分遣散費的申索。

翻查資料，自《蘋果日報》6月24日停刊至
上月底，有逾800名員工仍未獲發放六月份薪
金，料涉款近3000萬元。 「推特蘋果假新聞及
毒新聞監察組」 7月29日到上環海港政府大樓地
下舉行集會，譴責 「壹傳媒」 及《蘋果日報》
徹底破壞僱傭互信，利用完員工做反中亂港的
工作後，就一腳將員工踢走，置員工生計不
顧，促請勞工處及早出手協助追薪。

反中亂港多年、惡行纍纍的
《蘋果日報》於六月底停刊，許
多員工至今未獲發放薪金。14名
曾任職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的
職員，入稟勞資審裁處向《蘋果
日報》申索工資、年中酬金及有
薪年假等共約450萬港元。

蘋果代表已簽署承認責任同
意書，署理主任審裁官陳大為安
排資方代表簽署承認責任同意
書，不作訟費及利息命令，但將
註明公司無力支付相關金額。高
等法院頒令清盤後，前員工可再
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14前員工追450萬 資方表明無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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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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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柴進報道：針對目前正
處於停牌的壹傳媒（00282）的財務情況，財
匯局公布，就壹傳媒2019至2021的中期賬目
展開查訊，當中涉及對德勤及中正天恆的審計
工作展開調查。兩行均未有就事件作回應。

財匯局指出，壹傳媒於2019年、2020年
及2021年截至3月31日的三個財政年度之間很
遲才更換核數師，以及從監管機構的轉介及公
眾的投訴，發現與壹傳媒財務報表及審計相關
的問題。將會在2019至2021的中期賬目中，
管理層就現金產生單位的減值評估，以及於這
些財務報表所作的減值撥備是否適當，以及因
而採用的持續經營會計基礎，及在這些財務報
表中作出的披露進行查訊。

涉及兩會計師行
資料顯示，負責壹傳媒2019年賬目的德

勤，以及2020年賬目的中正天恆，都在賬目發
表了 「無保留意見」 。不過，壹傳媒管理層已
在2020年年度賬目中，確認存在與持續經營有
關的重大不確定性。財匯局認為，面對有關情
況，核數師需在其報告就重大不確定性有充分
披露，若沒有充分披露，核數師需更改報告，
發表 「保留意見」 或 「否定意見」 。值得留意
是，按現行的慣例，若財務報告遭核數師予
「否定意見」 ，則股份要面臨被停牌的風險。

財匯局強調， 「持續經營」 和 「減值的評
估」 兩項對投資者密切相關，因會影響公司財
務會否出現虧損及淨流動負債的狀況，為投資
者提供重要決策資料。財匯局的調查希望能找
出壹傳媒的報告是否出現重大錯報及了解其程
度。

▶《蘋果日報》六
月底突然停刊，逾
800名員工當月薪
金至今仍未獲發
放。

◀▼《大公報》早前
已多次報道《蘋果》
縮骨無良，拖欠遣
散費及薪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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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612基金」 宣布停止接收
任何個案，稱已制定方案 「有秩序地停
止運作」 ，到10月31日將解散基金秘書
處。 「612基金」 於2019年6月設立，宣
稱以眾籌方式籌集資金，協助在 「修例
風波」 期間 「被捕和受傷人士」 。自設
立之日起，其資金的來源和流向就飽受
質疑，不少市民斥其為 「黑暴基金」 。
如今宣布 「停擺」 ，大有作賊心虛之
嫌！繼 「蘋果」 倒閉、 「教協」 解散、
「民陣」 垮台後，亂港組織接二連三作
鳥獸散，這說明了什麼？

中央精準施策，「港獨」無處作亂
「打蛇打七寸」 。反中亂港勢力的

「七寸」 在哪裏？他們早就公開宣稱
「街頭戰線」 「議會戰線」 「國際戰線」
三條戰線作戰。中央運籌帷幄，瞄準其
「三條戰線」 精準打擊，收效明顯。

去年5月，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此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馬上制定了《香港國安
法》在香港實施，成為打擊街頭暴力的
「利劍」，擊潰了 「街頭戰線」 的攻勢。

今年3月，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此後，根據這一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審議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
訂案，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
生辦法作出系統修改和完善，成為防止

「港獨」 勢力滲透特區政權機關的 「堅
盾」 ，擊潰了 「議會戰線」 的攻勢。

國安法實施後，美西方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對中國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部分
官員進行制裁，中國政府針鋒相對，對
反中亂港的美西方政客實施制裁。今年
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反外國制裁的
法律基礎更加堅實。 「反制裁」 拒敵於
國門之外，擊潰了「國際戰線」的攻勢。

國安法威力強大，有效堵塞漏洞
痛擊反中亂港勢力 「三條戰線」 ，

國安法立下頭功。國安法威力之大，原
因有二：

其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
落實了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國安法第
十二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
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
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
監督和問責。」 第十三條訂明，香港特
區國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區任何其他機
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
公開。香港特區國安委作出的決定不受
司法覆核。還訂明，香港特區國安委由
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第十五條訂明，香
港特區國安委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第十六條、第十
七條訂明，警務處設立專門部門負責執
法；第十八條訂明，律政司設立專門部

門負責檢控。
其二，訂明了四類罪行，對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全覆蓋。國安法訂明了 「分
裂國家罪」 、 「顛覆國家政權罪」 、
「恐怖活動罪」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這四類罪行覆
蓋了 「港獨」 勢力的 「三條戰線」 所涉
及的所有犯罪。從罪行界定上看，不僅
「組織、策劃、實施」 即屬犯罪， 「煽
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
資助」 也屬犯罪，任何人無法以 「言論
自由」 等理由掩蓋犯罪；從量刑標準
看，涉嫌干犯以上四類罪行的，最高均
可判無期徒刑，具有強大的震懾力。

警方窮追不捨，違法必受懲罰
國安法實施後，警方對涉嫌違法人

員窮追不捨，以執法行動昭示公眾，任
何人膽敢違法，警方必追究到底。

「亂港四人幫」 之首的黎智英，曾
公開宣稱： 「為美國而戰」 ，多年來，
利用其麾下媒體平台，呼風喚雨，國安
法實施後仍不肯收手，警方依法將其拘
捕。黎智英最終被法庭裁決 「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等罪
名成立，鋃鐺入獄。

反中亂港勢力的 「教師爺」 戴耀
廷，是 「違法達義」 的發明者，公開鼓
動青年人違法。在國安法生效後，組織
實施非法 「初選」 ，違反選舉條例，挑
戰國家政權，警方以涉嫌 「串謀顛覆國
家政權罪」 將戴耀廷等組織實施非法
「初選」 的五十多人拘捕。

去年7月1日，唐英傑駕駛插有 「光
時」 旗幟的電單車衝擊警方防線，並撞
傷三名警員。警方以 「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罪」 及 「恐怖活動罪」 依法將其拘
捕，高等法院最終裁定罪名成立，判囚
9年。

以上案例傳遞出清晰的信號：無論
是業界 「大佬」 ，還是普通人；無論是
用 「文」 的手段、還是用 「武」 的手
段；凡涉嫌違法，警方必然追究到底。
這對反中亂港分子形成巨大心理壓力，
他們幹了哪些違法之事，自己最清楚。
他們紛紛宣布解散組織，試圖逃脫法律
制裁，但香港警務處長日前表示： 「別
以為解散便可逃之夭夭」 。

市民人心思安，「亂港」沒有出路
多行不義必自斃。反中亂港組織打

着 「民主，自由，人權」 的旗號，衝擊
「一國兩制」 紅線和特區憲制秩序，嚴
重毒化社會環境，將香港拖入動盪的深
淵。其所作所為，令香港蒙羞，令法治
蒙塵！這哪是為了什麼人權，只有肆無
忌憚欺凌無辜市民的暴行；這哪是為了

什麼民主，只有極少數人不惜毀滅香港
進行的禍國亂港表演；這哪是為了什麼
自由，只有赤裸裸地剝奪市民人身自
由、言論自由和生活自由的野蠻行徑。

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秩序明
顯好轉。大街小巷恢復了平靜，巴士、
港鐵、機場恢復了正常運行，中環、旺
角、銅鑼灣等商圈恢復了熱鬧祥和。市
民可以安心出行了，商舖可以安心營業
了，孩子可以安心上學了。如今，香港
市民人心思穩、人心思定、人心思安。
經歷 「黑暴」 後，人們深刻地認識到
「國安家好」 的道理，在此環境下，反
中亂港組織再也無法呼風喚雨，自我了
斷是其唯一出路。 「蘋果」 倒閉、 「教
協」 解散、 「民陣」 垮台， 「612基
金」 停擺，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義的力量拉枯摧朽，祥和曙光照
亮前路。在反中亂港組織 「唏裏嘩啦」
的倒掉聲中，分明聽到了香港重回正軌
再出發的鏗鏘有力的腳步聲！一個活力
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
際大都會，一個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
的 「新東方明珠」 熠熠生輝，光耀世
界！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屠海鳴

點擊香江

反中亂港組織接二連三解散說明了什麼？

前港足梁卓長遇襲 暴徒判囚六個月
【大公報訊】2019年黑暴衝擊社會，許多無辜市

民遭到暴徒襲擊傷害。香港足球隊前門將梁卓長
（圖）前年10月底元朗衝突中疑因高呼 「警察加油」
招致暴徒毆打，施襲的45歲陳姓男子昨在屯門裁判法
院被判襲擊致造成他人身體傷害，被判處監禁六個
月。裁判官水佳麗指， 「如果個個出去意見唔同就打
你，會天下大亂」 。

水佳麗裁決時表示，被告案發時突衝
前揮拳施暴，即使對方走避仍死纏爛打，
遂裁定被告襲擊致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罪
成，認為被告無故施襲，事主有權自衛。
水官判刑時提到，被告過往有兩次同類案
底，顯示其暴力傾向，而案中正因為被告
才會誘使他人一起參與襲擊。水官續指，

判刑需阻嚇 「隨便嘅暴力，隨便嘅施襲」 ，被告終判
囚六個月。

另外，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前年11月在屯門擺街站
期間，遭一名男子假借贈花及合照之名，近身以利刀
刺傷左胸。男子昨在高院承認一項有意圖傷人罪及一
項傷人罪，法官杜麗冰將案件押後至下月27日進行求

情及判刑，以待索取受害人的創傷報告。
31歲大學畢業的被告董栢輝報稱無

業，據控方案情及庭上播放片段顯示，何君
堯於2019年11月6日在屯門湖翠路擺街站為
區議會選舉拉票，被告上前借合照為名，其
間右手伸入袋中取出一把總長33厘米、刀鋒
長20厘米的利刀，猛刺向何的左胸，何中刀
後受傷，被告隨即被在場多名人士制服。

立會首讀二讀國旗國徽修訂案
【大公報訊】《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

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18日正式提交
立法會首讀及二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衞表示，條例草案的根本原則及精神是
「尊重」 ，即尊重國家與作為國家象徵和標
誌的國旗及國徽，對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的
人施以適當的刑責和罰則。

曾國衞昨在立法會大會動議二讀有關條
例草案。他表示，有關條例草案的立法原
則，就是必須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
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維護國旗及國
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同時兼顧
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

曾國衞表示，現時的《國旗及國徽條

例》第7條訂明，任何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
國徽的行為，即屬違法。立法原意是禁止所
有故意、在現實生活或網絡平台上公開侮辱
國旗或國徽的行為；為更好反映此立法原
意，條例草案建議將原有條文更清晰化，清
楚訂明有關罪行涵蓋現實生活和網絡平台上
的行為。

曾國衞強調，只要沒有意圖侮辱國旗及
國徽，而作出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
行為，市民絕對不用擔心會誤墮法網。

此外，曾國衞表示，條例草案亦要求教
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
育，及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
儀式的事宜發出指示。


